
税务师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精讲班

第十四章 破产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是历年考试重点章节，近三年平均分值为 9 分。本章可考内容丰富，可以出单选、多选和综合题。

【专题一】破产法基础

（一）破产法

1.定义

破产法，是关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对其宣告破产，并在法院的主持下对其全部财产进行清理分配

或进行重整、和解等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适用范围

（1）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法人

（2）合伙、个人独资等非法人组织的破产清算也可参照适用

3.不适用，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商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

（二）破产原因

破产原因，也称破产界限，指认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

作出宣告破产所依据的法律事实。破产原因也是和解程序与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

1.判断标准

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

指债务人已全面停止偿付到期债务而且没有充足的现金流偿付正常营业过程中到期的现有债务

认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

（1）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

（2）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

（3）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即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状态客观存在。不论债务人的客观经济状

况如何，只要其没有完全清偿到期债务的，均构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

务

（1）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

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资产

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

（2）计算债务数额时，不考虑是否到期，均纳入总额之内

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1）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

（2）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

（3）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

（4）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

（5）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2.破产分类

申请人 破产原因 适用情况

债务人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1）债务人自己提出破产申请



申请 以清偿全部债务 （2）资不抵债状况通过形式审查即可判断的案件

债权人

申请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

（1）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

（2）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但其资不抵债状况通过形式

审查不易判断的案件

【专题二】破产案件的管辖

1.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申请人可以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请求撤回申请

3.法院未接收申请或未进行审查的处理

申请人 可向上一级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法院的处理 上一级法院接到破产申请后，应当责令下级法院依法审查并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下级法院仍不作出的，上一级法院可径行作出裁定

上级法院裁定受理的，可同时指令下级法院审理该案件

4.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当事人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5.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

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专题三】管理人

管理人是管理破产财产的人，其由法院裁定，全面接管债务人企业并负责其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分、

分配等清算事务的专门机构。

（一）管理人的种类及任职条件

管理人的种

类

清算组 由人民法院指定成立

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担任。

社会中介机构 管理人可以由依法设立的社会中介机构担任。

专业人员 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

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个人担

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职业责任保险。

不得担任管

理人的情形

以下情形不得担任：

（1）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2）曾被吊销相关专业执业证书

（3）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4）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利害关系 社会中介机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为有利害关系：

①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

②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3 年内，曾为债务人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

③现在是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3年内曾经是债务人、债权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

制人；

④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3 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财务顾问、法律

顾问；

⑤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的其他情形


